附件2

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意见函的申请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情况
	优化情况
	备注

	1
	房屋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申请函
	新增
	建设单位出具

	2
	承诺函
	新增
	建设单位出具

	3
	规划验收（规划条件核实）意见
	保留
	

	4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凭证
	保留
	

	5
	人防工程专项竣工验收备案意见书或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意见书
	保留
	

	6
	既有建筑结构安全性及抗震鉴定报告
	新增
	二年内出具的合格报告（1、安全性鉴定结论为au级或Au级；安全性鉴定结论为Bsu级的，鉴定报告结论需有“房屋可安全使用”的结论；
2、抗震鉴定结论为满足抗震能力综合要求）

	7
	消防安全评估报告
	新增
	一年内有效的合格报告

	8
	既有建筑保险保单
	新增
	保险的责任期不低于一年

	9
	城建档案馆接收文件
	新增
	


备注：

1、消防安全评估按建设时相关建筑防火设计标准为依据，相关单位可参考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对外公布名单。

2、广州市已备案的房屋使用安全鉴定机构由市建设科技中心（房屋安全鉴定中心）对外公布，出具既有建筑结构安全性及抗震鉴定报告的鉴定单位应是已备案的具备地基基础、主体结构工程质量检测资质的房屋使用安全鉴定单位。

3、人防易地建设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标准按照建设时相关标准缴交。

4、既有房屋保险承保单位为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主承保单位，参考《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公布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主承保单位（第一批）的通知》《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增补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主承保单位的通知》。

5、关于市、区分工原则。已办理施工许可的项目，按照“谁发证，谁监管”的原则办理；未办理施工许可的项目，由属地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照属地监管原则出具竣工验收备案意见函或竣工（或完工）意见函。

6、以上名单数据仅供参考，具体以相关行业市场要求为准。


